术中神经监测系统技术参数

	序号
	　
	技术性能要求

	1
	基本要求
	诱发反应仪：产品用于术中识别、确定及监测颅骨及周围的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。   

	2
	资质认证
	指对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要求

	3
	设备技术和性能参数
	此设备应达到的基本技术指标、重点技术指标、关键性技术指标、报警及安全要求、不良事件情况等

	3.1
	主机
	

	3.1.1
	
	通道数量：8通道可任意单独选择或同时选择

	3.1.2
	
	頻道控制键：触摸键更加敏感，新增加了调节旋钮

	3.1.3
	
	外形设计：触摸屏，所有信号和参数显示在同一屏幕上直观

	3.2
	阻抗测量
	

	3.2.1
	
	控制：自动“检查电极”特性

	3.2.2
	
	测量范围：0-200千欧姆±20％或±100欧姆

	3.3
	假象检出和排斥
	

	3.3.1
	
	假象排除：自动通过中性组织中的参考电极检出，排除假信号

	3.3.2
	
	抗干扰电夹：增强了抗干扰能力，自动测量电凝和电刀的输出，1个静音接口，方便操作                 

	3.3.3
	
	ESU干扰：自动监测并静音

	3.3.4
	
	失真检测功能：可区分失真信号和肌电图信号，同时过滤了大多数的失真信号，减少噪音

	3.4
	显示/触摸屏
	

	3.4.1
	
	垂直显示：20,100,500.1000，2000，10000,50000和100000µV

	3.4.2
	
	事件俘获：俘获模式开关，触键指示，可以将所需的EMG信号固定在屏幕上便于分析，直到下一个信号被捕捉

	3.4.3
	
	时间显示： 25ms,50ms,100ms 和20s 

	3.4.4
	
	显示屏旋钮：三个旋钮用于调节刺激量和音量

	3.4.5
	
	屏幕显示：三种用户界面模式：设置，监控和报告

	3.4.6
	
	迷你显示屏：用于挂在输液架上，方便医生在术中监测

	3.5
	记录电极
	

	3.5.1
	
	皮下记录类型：钩线式/成对的针式皮下电极，确保同一电极插入监 护神经支配的相应肌肉群

	3.5.2
	
	EMG气管插管电极：监测喉返神经、迷走神经运动支

	★3.5.3
	
	APS电极：监测迷走神经，对喉返神经进行实时连续监控

	3.6
	 刺激电极
	

	3.6.1
	
	刺激类型：恒定电流

	3.6.2
	
	刺激频率：可选择,1,4,7,10Hz

	★3.6.3
	
	刺激范围：0-30mA

	★3.6.4
	
	刺激控制：数字控制，范围可逐级调节0.01, 0.05, 0.1, 0.5,5.0mA

	3.6.5
	
	刺激调节：带刻度的触摸屏控制，并有指定电流和输送电流显示

	3.6.6
	
	刺激测量：在刺激范围内±0.02mA

	3.6.7
	
	持续时间：可选择，50,100,150,200,250uS

	3.6.8
	
	内置保险丝：32mA,F型，250V 5x20 mm

	3.6.9
	
	刺激探头：可连接可调式刺激探头

	3.6.10
	
	带刺激的手术器械：可配带刺激的手术器械，可以在手术同时进行刺激，提高手术的准确性和效率，更好的监护神经

	3.6.11
	
	双极电凝:可在使用双极电凝术中进行同步监控

	3.6.12
	
	双路监控：可同时使用2个刺激器

	3.7
	音頻输出
	

	3.7.1
	
	音量预设：开机预设音量默认值和低音量限制值

	3.7.2
	
	转换器：内置30 x 30 英寸扬声器

	3.7.3
	
	连接： RCA电话插口

	3.8
	打印机输出/ 数据输出
	

	3.8.1
	
	打印机接口：与惠普喷墨PCL5兼容

	3.8.2
	
	打印机型号：D6840     

	3.8.3
	
	USB接口：2个

	3.8.4
	
	输出类型：可以选择图像或文本两种数据输出的格式

	3.8.5
	
	报告类型： 有三种类型的报告,并有报告向导

	3.8.6
	
	键盘：可连接键盘（需要另外购买）

	3.9
	视頻输出
	

	3.9.1
	
	接口：XVGA 兼容，1024 X768分辨率

	3.9.2
	
	连接：15-pin HD

	3.10 
	其他
	

	3.10.1
	
	听声音判断神经和神经就近位置，无须专业人员监护或操作

	3.10.2
	
	加电极安放图示以及机器设置向导

	★3.10.3
	
	可连接显微镜

	▲3.10.4
	
	可连接动力系统一起使用

	4
	配置需求
	

	4.1
	器械
	无

	5
	安装要求
	主机

	6
	售后服务
	

	6.1
	
	整机（含配制清单中的所有设备及材料）保修≥3年

	6.2
	
	投标供应商须承诺，对售后服务需求提供 4 小时响应，12小时内到达现场实施维修。24小时仍未排除故障、恢复正常运转的，由投标供应商提供同类型备机、备件等。

	6.3
	
	原厂负责售后服务承诺应包含以下内容：当地有常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服务。原厂必须保证维修更换的零配件，均为原厂全新的零配件。售后服务承诺函需原厂盖章且注明招标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。若超过24小时无法排除故障，应提供备用机。


